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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2〕5814 号 

申请人: 夏明凯，男，汉族，1998 年 10 月 27 日出生，住址：

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。 

委托代理人：钟雪颜，女，广东盈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代理人：黄惠舒，女，广东盈安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。 

第一被申请人：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惠明，该单位董事长。 

委托代理人：罗曼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 

第二被申请人：贵州皓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贵州省

贵阳市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林敏，该单位经理。 

委托代理人：胡志强，男，广东定海针（阳山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 

案由：确认劳动关系、其他。 

申请人夏明凯与第一被申请人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

司、第二被申请人贵州皓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

委依法受理并进行了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钟雪颜、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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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罗曼、第二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胡志强到庭

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1 年 3

月 10日至 2022年 4月 1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2021

年 4月 10 日至 2022 年 4月 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

差额 204.5 元/天×356 天=72802 元。申请人当庭明确上述仲裁

请求均系要求第二被申请人承担。 

本案相关情况 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

一、项目情况和工作地点：申请人原在广州从化至清远连州

高速公路 11标元墩隧道工程项目工地工作，该项目位于广东省清

远市阳山县，该工程由第一被申请人分包给第二被申请人施工。 

二、工作岗位：支护班立架。 

三、签订劳动合同情况：申请人与两被申请人均未订立书面

劳动合同。 

四、工资标准和发放情况：申请人工资标准为 6000 元/月，

第二被申请人曾通过微信共支付申请人工资 3483 元。 

五、工作时间和考勤情况：申请人工作时间不固定，由第二

被申请人的领班手工登记出勤天数，无需打卡考勤。 

六、受伤和住院情况：2021 年 3月 26 日下午 15时左右，申

请人在工作中右手中指不慎受伤，后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 12天，

于2021年4月7日出院，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由第二被申请人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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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最后工作日：申请人在第二被申请人最后工作至 2021

年 3月 26 日，受伤住院后未再回项目工地上班。 

八、支付工资和赔偿情况：第二被申请人已支付申请人 2021

年 3月 25 日以前的工资；第二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4月 10 日支付

申请人受伤补助款 5000 元，另通过微信支付了生活补助 800 元。 

九、缴纳工伤保险情况：第二被申请人未为申请人缴纳工伤

保险。 

十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2 年 4月 1日。 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一、关于劳动关系问题。 

根据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

[2005]12 号）第一条的规定，同时具备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主

体资格、用人单位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、劳动者受用

人单位的劳动管理、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、劳动者

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情形的，劳动关系成立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均符合主体资格要求，申请人接

受第二被申请人的安排开展工作，并由其支付劳动报酬，申请人

从事的工作属于第二被申请人的业务范围，其所在项目工地为第

二被申请人所承包，上述情形符合上述确认劳动关系成立的规定。

据此，申请人主张与第二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符合事实，本

委予以采纳。至于第二被申请人抗辩称双方为雇佣关系，因用人

单位雇佣劳动者进行管理、安排工作、发放报酬即可认定为劳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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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，该抗辩明显是对劳动关系法律概念的错误理解，本委不予

采信。 

对于劳动关系的起始日期。因第二被申请人提交的结算单记

载申请人进场日期为 2021 年 3月 8日，早于申请人仲裁请求中的

2021 年 3 月 10 日，则申请人要求自 2021 年 3 月 10 日确认劳动

关系，符合事实，本委予以确认。 

对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日期。第二被申请人主张，申请人 2021

年 4月 10 日签字领取 5000 元受伤补助款的日期为申请人离职日

期，但该日期仅能证明申请人当日签字领取款项，无法证明当日

双方解除劳动关系，其上述主张不符合事实，本委不予采纳。同

时，第二被申请人提供的电话录音也未明确申请人离职的具体日

期，本委无法按该电话录音认定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日期。鉴于

申请人工作中受伤，而在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之前，无法确

定其停工留薪期和解除劳动关系的日期，故本委暂认定申请人劳

动关系至其治疗出院之日即 2021 年 4月 7日，申请人后续的劳动

关系可待其进行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后另案主张。 

综上所述，通过对本案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、各证

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，本委认定，申请人与第

二被申请人2021年 3月10日至2021年 4月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

系。 

二、关于二倍工资问题。 

申请人入职不满一个月受伤，还在法律规定一个月的订立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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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劳动合同协商期限内，因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尚不能确定，导

致客观上第二被申请人无法与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双方签订劳

动合同的期限应顺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。同时，申请人要求支付

二倍工资差额的期间，已超过前文认定的双方劳动关系期间，其

主张缺乏事实依据，不能成立。据此，申请人要求支付 2021 年 4

月 10 日至 2022 年 4月 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

仲裁请求，事实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裁决结果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五十条、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

[2005]12 号）第一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 2021 年 3 月 10 日至 2021

年 4月 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 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 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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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仲  裁  员：杨  华  锋 

 

 

二○二二年六月十日 

 

 

书  记  员：胡  培  培 


